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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编号：临 2022-09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资助对象：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股份或公司)

参股公司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空港或资助对象）； 

 资助方式：有息借款展期； 

 资助金额：92,972,878.39元人民币； 

 资助期限：1年； 

 资助利率：4.35%；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电子城空港经营发展，满足其项目开发建设需要，经电

子城空港申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期按

股权比例向电子城空港提供的 92,972,878.39 元借款进行展期，展期期限 1年，

借款利率 4.35%。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13 日、2022 年 12 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

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电子城空港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协议》，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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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期向电子城空港提供的 92,972,878.39 元人民币有息借款进行展期。 

二、《借款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 助 方：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二）资助对象：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乙方）； 

（三）主要内容：现因乙方经营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借款延期，借

款延期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乙方须在 2023 年 12月 31日前归还借款。本协议

仅对借款期间重新约定，其他条款均按照双方于 2021年 12月签署的《借款协议

补充协议》条款执行，不做另行约定。[原借款协议约定：资金占用费按一年期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35 计息(利率随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调整),计息时间以资金

到账当天开始计算；乙方违反协议规定，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返还借款及相应

资金占用费。] 

三、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公司向电子城空港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 

影响。电子城空港为公司直接持股 42.85%的参股公司，公司已向电子城空港派

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公司严格监督电子城空港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经

营情况。目前电子城空港经营情况稳定，同时其另一股东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同比例同条件进行借款展期，因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

为了保证借款能够及时收回，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电子城空港的经营情 况和财务

状况，随时评估其风险变化，督促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用，加快项目回款，

按时偿还股东借款本金及利息。 

四、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78,120.08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比例为 64.05%；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18,897.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比例为 15.49%。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明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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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助对象 借款余额 与公司关系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000.00  控股子公司 

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42.79（注 1）  全资子公司 

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 7,180.00  控股子公司 

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 9,297.29  参股公司 

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00.00（注 2） 关联人 

合计 78,120.08  

注 1：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与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

款合同展期协议，约定将存续的五笔借款合同，合计本金 21,590 万元人民币，

与截至 2022 年 09 月 20 日借款利息约 11,452.79 万元人民币，本金及利息合计

金额为 33,042.79 万元，作为展期合同的本金，展期期限自 2022 年 12 月 19 日

起至 2023 年 12月 18日止，年利率 4.35%。 

注 2：公司于 2020 年将所持有的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兆地产）8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空港物流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借款余额均为股权转让前公司为亿兆地

产经营发展提供的借款。2021 年 10 月 29 日，亿兆地产按照《还款协议》归还

的本息 10,776.49 万元（其中本金：7,200 万元,利息：3,576.49 万元）。2022

年 10月 28日，亿兆地产按照《还款协议》归还的本息 11,093.17万元（其中本

金：7,200 万元,利息：3,893.17 万元）。截至目前，亿兆地产按照公司与其签

订的《还款协议》正常履约，已累计偿还公司上述借款本息共计约 23,869.66

万元。 

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借款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0 日 


